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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个个房房三三成成是是公公摊摊，，合合理理吗吗
公摊面积成开发商变相涨价手段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买房子都是一
件大事。但是，您买的房子名副其实吗？实际上，由于“公

摊面积”的存在，您的房子会大打折扣，比如建筑面积为100平米的房
子，可能套内面积只有80平米；如果是高层的话，套内面积可能就缩水到70平米了。

在国际上，房价的计算基本都是按套内面积，在我国，凭什么掏了100平米的钱，房
间里只有70平米大？近日，多家媒体撰文向“公摊面积”开炮，那么，我国“公摊面积”从
何而来，它的存在合理合法吗？

多多地地出出现现业业主主
质质量量维维权权事事件件

交房环节是开发商高周
转模式闭环的关键一步，
2018年，开发商恰恰在交房、
收房环节出现了问题。据不
完全统计，近期成都、武汉、
南京等城市，均有多个住宅
项目出现质量维权事件，涉
及碧桂园等数十家大型开发
商。

为何今年交房特别难？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
红旭认为，从2016年开始持
续加强的限价政策，压缩了
开发商的利润空间，导致开
发商在建筑和装修上出现

“减配”，质量问题频生；此
外，开发商之间高周转的管
控能力不一，部分房企出现
失控。

拉长了时间来看，2016年
是房企的丰收年，多个开发商
创下了销售新高，高周转之王
碧桂园一年销售超过3000亿。
按照两年左右的竣工周期，今
年交房高峰到来，每家开发商
都有大量的项目需要交房，客
服部门均严阵以待。而今年，
房子的质量面临巨大考验，
长沙奥克斯缔壹城、南京宏
图上水云锦、南京招商雍和
府等项目均因漏水、减配等
被业主投诉维权。同时，逾期
交房现象明显，长沙、南京等
地均有项目因此被投诉。此
外，精装修缩水、公摊面积算
装修费也成为武汉等地业主
维权的重点。

杨红旭认为，限价政策，
让部分购房者享受了政策红
利，但开发商被硬性压价后，
会想尽办法弥补，各地遂出
现了程度不一的“减配”现
象，即降低建筑质量与配套
设施标准。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
为，当下大部分的交房纠纷在
过去其实也有，并不一定真是
开发商的质量问题，核心原因
是双合同引起的纠纷。

之前一年多，为了规避
限价，大部分开发商卖房时
都是双合同，把装修费用高
估另外签约，移出一部分房
屋的价格，购房者当时为了
买房就签了。但在交房时发
现装修低于预期，且市场的
价格没有明显上行，从投资
角度看消费者认为不划算。

张大伟认为，双合同规
避了限价政策，所以不存在
开发商因为限价而牺牲质量
的问题；双合同是阶段性的，
规范后对应的纠纷就会少很
多。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问题一：“公摊面积”是怎么算出来的

所谓“公摊面积”，指由整栋楼
的产权人共同所有的整栋楼公用
部分的建筑面积。包括：电梯井、管
道井、楼梯间、垃圾道、变电室、设
备间、公共门厅、过道、地下室、值
班警卫室等，以及为整幢服务公共
用房和管理用房的建筑面积，以水
平投影面积计算。

北京律师协会物业管理法
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包华解释，在
建筑物中有三个面积定义，第一
个面积定义是使用面积，使用面
积一般也叫地毯面积，也就是我
们房屋墙面以内的部分；第二个
面积指套内建筑面积，套内建筑
面积包括使用面积，也包括我们

现在的隔断墙中间的50%的墙体
部分；第三个面积是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是在套内建筑面积基
础上把分摊面积计入。

有媒体指出，从1998年我国进
入商品房时代，公摊面积就因为不
符合国际惯例、现有法律法规没有
设定上限等问题一直为人诟病。

问题二：买房公摊面积大，购房人承担合理吗

公摊面积一直处于法律的
灰色地带，甚至已经是约定俗成
的一种做法，显然，这并不合理。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公摊面积已经变成了开发商
变相涨价的手段。

张大伟表示：“这个肯定是
不合理的，其实公摊面积大的原
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建筑本
身，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公摊部分
被开发商用来做其他用途，比如
说车位，在购房合同里如果不明

确的话，有一些开发商就会利用
这个做噱头，达到一个房价上涨
的目的。”

早在8年前，《焦点访谈》节
目就曾对某楼盘畸高的公摊系
数进行过报道。

问题三：得房率低，需要进行规范吗

《新华每日电讯》撰文指
出，近年来，随着商品房价格
攀升，部分开发商更是利用普
通购房者对公摊面积缺乏深
入了解与测算能力，不断推高
公摊面积和公摊系数。公摊面
积如何算，合理比例究竟是多

少 ，一 直 以 来 都 缺 乏 明 确 规
定，甚至有的房子公摊面积高
达50%。公摊面积缺少标准、管
理混乱，不仅会让消费者在购
房时需支付更多房款，更使之
在未来要支出物业费、取暖费
等更多成本。张大伟认为，国

家必须出台相关的规范，设立
得房率下限。

张大伟说：“应该在法律方
面作出规定，比如在市场销售
过程中，得房率应在75%～85%
之间。避免出现个别区域得房
率50%左右的畸形情况。”

问题四：按照套内面积卖房的重庆模式，适合推广吗

重庆，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显
得“特立独行”，不仅房价曾经相
对稳定，而且房子以套内面积为
标准出售，也就是说，买100平米
的房子，居住面积就是100平米，

“货真价实”。
早在2002年，重庆市人大常

委会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明确要
求：商品房现售和预售，以套内
建筑面积作为计价依据。不按这
一计价依据销售的开发商，将被
行政主管部门重罚，后在2011年
又进行了修订完善。张大伟表
示，按照套内面积来销售更科

学，“重庆模式”是范本。
张大伟指出：“重庆房地产市

场一直是封闭监管的，相对而言，
购房者也接受了这种定价模式。其
实它的面积对于购房者来说更直
接，你买到多少你用多少，从合同
角度来说是比较健全健康的。”

问题五：取消公摊面积收费，会影响小区品质吗

在其他条件都同等的情况下，
一个小区公共区域的配置越高，房
价越高；如果公共区域的条件越
差，房价就会越低。不少人担心，如
果取消公摊面积收费将影响小
区品质。北京律师协会物业管理

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包华表示，
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小区品质
可以通过收取物业费来保障。

包华指出：“我们物业管理
的定义是指对公共区域、公共设
施设备的运行维护，而我们用什

么样的方式来分配物业费的分
摊，用的是我们占有整个面积的
一个份额，也就是说我的面积大
我多摊、面积小就少摊，这个分
摊比例是一样的，所以它只是一
个份额的概念，这个没有矛盾。”

问题六：取消公摊面积收费，开发商会变相涨价吗

《新华每日电讯》撰文指出，公
摊面积问题积弊已久，越涨越多的
公摊面积实质上已经侵占百姓的
利益，也损伤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与
公正。近几年，为回应民众诉求，广
州、北京等地也开始出现按套内建
筑面积计价的探索。人们期待着相
关职能部门在研究房产调控政策
之时，能正视公摊面积乱象，探索
更科学、合理的计价方式，切实保
护百姓权益。至于降低或取消公摊
面积会推高“房价”之谈，更是危言

耸听。因为压缩公摊面积或改成按
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造成的价格上
涨，本身只是一个数字问题，并不
会真正提高购房者负担，相反会降
低购房者的未来资金压力。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
伟认为，随着开放式小区越来越
多，政府在公共区域建设中的作
用将越来越大，开发商取消公摊
面积收费是趋势：“以前的话因
为这个绿化以及安全都是要开
发商来做，那开发商为了承担这

部分成本有要求，或者说购房者
来支付一些公共设施的这种费
用。但是未来的话从长远来看，
应该说这部分费用从国外的这
个成功经验来看的话，更多的是
由政府来做。中国未来要发展这
种开放型的社区，就是不存在购
房者来支付这个公共部分面积
的可能性了。所以从长远来看的
话，我们可以说这个套内面积会
是一个更主流的基本方式。”

据央广、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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